乐工女字[2012]4号

关于做好《女职工
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宣传工作的通知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总工会：

根据省总通知要求，为了更好的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，国务院将于近期出台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特别规定》），中华全国总工会拟定于3月22日召开《特别规定》宣传活动启动仪式，要求各地工会要同步开展相应的宣传活动。为了做好我市《特别规定》宣传工作，向全社会介绍我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成果以及工作情况，掀起落实贯彻《特别规定》的热潮，进一步推进我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总工会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本次微博上墙宣传工作。将本地区开展女职工工作情况，重点是女职工劳动保护相关工作情况（工作照片等）编发微博，单位原创、转发、评论微博不得少于2条。

二、报送材料
1.各地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国务院新出台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的具体方案。
2.填报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相关数据统计表（见附件）。
请务必于3月31日前将上述材料电子版报市总工会经济保障女工部邮箱。

联系人：张  慧    联系电话：0833-2133419

电子邮箱：lsszghbzb@126.com
附件：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相关数据统计表
乐山市总工会

2012年3月15日

附件
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相关数据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	制发文件（个）
	开展专项执法检查（次）
	涉及女职工劳动保护侵权案件数（个）
	解决女职工劳动保护侵权案件数（个）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此表统计的时间范围为2011年12月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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